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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

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案立法會委員會 

 

 

執事先生： 

 關於：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案》 

 我們是大嶼山樂生蓮社及祥光苑的出家僧侶。由於我們平日多在山上修行，加

上地處偏遠，訊息不靈，七月上旬才注意到政府公佈的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

案》，竟同樣適用於我等寺院的「普同塔」。故特來函闡明我們的情况，希望政府有

關方可適當調整條例草案，讓我等僧眾能安心在山上修行，功德無量。 

 我們明白也支持政府為保障公眾利益，應就提供骨灰龕位這種與民生息息相關

的商業活動作出立法規管。但我等寺院所設的「普同塔」，純屬寺院為往生僧侶及修

行眾而設的重要功能設施，與那些為市民大眾提供龕位的商營骨灰龕場完全不同。我

們相信，政府尊重佛教的傳統，無意干預宗教活動，但目前這種不問細節因由，將所

有可以放置 5 個以上骨灰龕的設施，都一律視同私營骨灰安置所，以一刀切的方式施

加同樣的規管，不但無助於解決骨灰龕位嚴重不足的根本問題，更大大影響了我等堅

持佛陀敎導的寺院道場的正常運作，不必要地打擾了僧侶們的修行生活，也不必要地

加劇了我們的經濟以至精神負擔。我們深切希望此函有助當局了解條例草案對正信道

場的影响，從而作出適當的調整。 

 

一、首先讓我們自我簡介： 

 

樂生蓮社 

位於大嶼山上羗山鹿湖。寺院前身「樂生（助念）蓮社」是在寶蓮寺前任方

丈──筏可大和尚支持下，於 1948 年創立的一個互助社，目的是讓鹿湖附近一帶

的出家眾相互幫忙，在任何一員臨終時一同助念(1)並協助安排喪事。隨着會員人數

增加，由筏可大和尚啟建，及大眾共同發心以興建永久會址，於 1968 年落成樂生

蓮社大殿。遺憾的是，寺院於 1994 年遇到嚴重山泥傾瀉，先後用了七年多時間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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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斜坡鞏固工程，致令會務陷入困境。但寺院仍固守佛陀祖師的教導，目前除蓮社

會務外，也會定期舉辦禪修、法會及課程。 

蓮社是互助社，當年增建普同塔也是為了服務鹿湖一帶近 50 多家的寺院精

社，包括上羗山、下羗山、昂平一帶的出家眾及修行住眾，是鹿湖出家眾的社區設

施。它遠離寺院羣，位於鹿湖村口深屈道附近，對面不遠處是荼毗爐遺址。(2)樂生

蓮社普同塔於 1961 年啟用，一概不對外向市民大眾提供龕位。 

(1) 助念──在佛教信仰中，助念的功能主要是讓臨命終人在徬徨無助、焦慮恐懼中，藉

著速度緩和、聲音沉穩的四字佛號「阿彌陀佛」安定其心（因為仗佛慈悲願力）；並

幫助他往生極樂，西歸淨土。 

(2) 荼毘為巴利文 jhāpita，火葬之意。火葬場又稱為荼毘所。漢代佛教傳至中國，中國

僧侶亦隨行自荼毗火葬。中國叢林通常稱為「送往生」。 

 

祥光苑 

位於大嶼山上羗山鹿湖，僅有山路通達。寺院於 1940 年落成，一概不對外

向市民大眾提供龕位。 

 

 

二、普同塔 

  

我們多次提到普同塔，查普同塔乃佛敎禪林之語，主要是安放亡僧骨灰之處

所，又稱普通塔、海會塔。 

中國佛教自唐以後，一直都是以自給自足的方式運作，出家僧侶的老病死均

由寺院照顧安排。普同塔便是為了安放僧侶往生火化後的骨灰而設，一般建於寺院

外圍。位於大嶼山上羗山鹿湖的寺院羣（包括樂生蓮社及祥光苑），三、四十年代

期間更自建有荼毗爐作火化僧侶遺體之用（該遺體火化爐位於深屈道，現已荒

廢）。由此可見，普同塔本屬僧侶設施，是寺院重要的一部份。 

時至今日，不同寺院對普同塔的安排或有不同的做法；而我等寺院過往也有

非僧侶善信入塔的情況，但那是特殊背景下的個別情况。早年寺院遠離人煙，有賴

善信的支持和幫助才能克服種種艱難，而他們也經常到寺院學佛修行，為表感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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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院為他們登記預留入塔位置，讓寺院在他們往生後繼續送上祝福，整個過程分文

不取或僅涉及象徵式的收費；重要的是，除卻這些個別事例，我等寺院普同塔的餘

下龕位，目前或以後只會免費提供給出家僧侶及其父母之用。 

 

 

三、我們對條例草案的意見 

 

骨灰安置所定義 

儘管我等寺院的普同塔主要是為僧侶而設的功能設施，是寺院重要的一部

份，而整個入塔或骨灰安置過程概無任何商業經營成份。但根據條例草案，普同塔

仍將被視作骨灰安置所（columbarium）而被納入規管對象。 

我們認為，在尊重宗教傳統及僧侶的大前題下，政府應調整目前這種一刀切

的規管方式，將純屬寺院重要功能設施的普同塔，與其他為市民大眾提供龕位的商

營骨灰龕場，嚴格區分出來，將前者剝離於骨灰安置所的定義範圍，好讓寺院能安

心繼續為其往生的僧侶作出合適安排，而無須刻意扭曲其宗旨傳统來適應不合理的

規管或干預。 

事實上，從「草案前骨灰安置所通報計劃」的表格可見，當局所關注的其實

是骨灰安置所的商業營運情況：填表人僅須提供「售出」並已安放骨灰的龕位數

目、「售出」但未安放骨灰的龕位數目、以及可供「出售」的龕位數目。我等寺院

從來没有將普同塔作為骨灰安置所般營運，也從來没有「出售」普同塔任何龕位，

面對前述表格以至條例草案，我們無所適從。但有一點非常清晰，我們絕不認同普

同塔就是骨灰安置所（columbarium）。 

 

豁免權 

雖然根據條例草案第 15 條，我等寺院的普同塔應可滿足相關規定而取得豁

免權，但不論是骨灰安放布局或數量，只能凍結在 2014 年 6 月 18 日上午 8 時的狀

況；換言之，在該時限前已登記但未入塔的，以及餘下未有安排的龕位均不可作任

何處理或使用，除非寺院就該部份龕位取得經營牌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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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強調，我們是出家僧侶，平日多在山上修行，弘法利生才是我們的主要

職責。要求我等寺院投放大量人力、物力以滿足所謂牌照條件，實是強人所難，對

我們僧侶而言，更是本末倒置之舉。我們没有能力也不會耗費精力及資源經營骨灰

龕場, 更無意申請相關牌照。 

普同塔是寺院的一部份，是祖師交托我輩守護的重要設施，它的存在由來已

久。而寺院許下的承諾，包括為年老僧侶及善信登記預留入塔位置，我們更有責任

予以履行。然而，條例一旦實施，我們將無法兌現承諾，面對政府不問细節強加干

預的做法，我們痛心非常；面對年老僧侶的困惑，我們更是百般無奈。 

因此，如不可能在定義上將普同塔與骨灰安置所區分出來（儘管我們並不同

意），政府應將純屬僧侶設施的寺院普同塔給予「全面豁免」──容許寺院繼續按

承諾處置已登記但未入塔的個案，以及將餘下未曾使用的龕位保留給出家僧侶及其

父母之用，要知道，這本來就是籌建普同塔的宗旨和因由。 

其他 

對於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案》，我們尚有許多不清楚、不了解和不明白

的地方。生死是人生大事，許多相關的習俗傳統（包括佛教的傳統）都是經過深遠

的歷史輾轉承傳下來。從我們來看，條例草案並沒有從這方面作出任何考慮或回

應。我們深切希望政府尊重佛教和它的傳統，並在條例草案中予以適當反映。 

 

 

四、結語 

 我等寺院的普同塔，是當年一眾佛弟子發心籌建而成，它的存在已有半世紀之

久；守護祖師交托我輩的寺院及重要設施，我們責無旁貸。為此，我們重申： 

1. 我們不是骨灰龕場，也不是骨灰安置所，條例草案不應適用於我等寺院。 

 

2. 我等寺院的普同塔，純屬寺院為往生僧侶及修行眾而設的功能設施，是寺院重要

的一部份。 

 

3. 我等寺院從來没將普同塔作為骨灰龕場般營運，也從來沒有對外向市民大眾開放

提供龕位服務，目前餘下未入塔的龕位數量亦不多。要求我等寺院投放大量人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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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力以滿足所謂牌照條件，實是強人所難，對我們僧侶而言，更是本末倒置之

舉。 

 

4. 我們重申，我們的主要職責是弘法利生，我等寺院没能力也不會耗費精力及資源

經營骨灰龕場，更無意申請相關牌照。除已登記預留位置的個案，我等寺院普同

塔的餘下龕位，目前或以後只會免費提供給出家僧侶及其父母之用。 

 

5. 我們相信，我等寺院並非個別事例，許多老舊的傳統道場都可能面對我們同樣的難

題。因此，我們要求，在尊重佛教傳統及僧侶的大前題下，政府應將純粹為往生

僧侶及修行眾而設的寺院普同塔，排除在骨灰安置所的定義範圍外；不然也應給

予行政或立法上的「全面豁免」。 

 

6. 我們深切希望政府尊重佛教和它的傳統，並在條例草案中予以適當反映。 

 

  

 我們曾多次致電邀請食物及衛生局會晤，但一直得不到正面回應，對此我們非

常失望。不管如何，我們希望有關方在審慎考慮我等寺院的意見後，给予回覆；並同

時將本函意見轉交立法會的相關法案委員會。 

 

 現我們再次要求政府派員到大嶼山鹿湖與我們會晤，讓我們清楚理解草案的釋

義及政府的考慮，另方面也讓當局明白我等傳統寺院的日常運作，以及我們面對的實

際困難，幫助減輕我等僧眾精神上的巨大負擔，功德無量。 

  

 順祝 

鈞安！ 

 

 

 

 樂生蓮社及祥光苑謹啓 

 2014 年 9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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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贊同及支持樂生蓮社及祥光苑本函所列意見，並要求政府尊重佛教，正視傳統

寺院為僧侣而設立的普同塔的歷史由來。 

 

法護鹿湖文化基金會、覺修寺、毘梨淨院、大覺寺、三法印、 

勝林、竹園、彌陀淨苑、慧修院、薝蔔林、蓮花蓬、迦陵林、 

無量光、無量壽、妙法精舍、覺蓮苑、合德堂、妙法林、 

釋慧榮、釋慧真、釋慧枝 


